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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污染地块环境修复与开发建设衔接的指导意见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生态环境厅（局）、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住房城乡建设厅（委、管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生态环境局、自然资源

局、住房城乡建设局：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关于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的意见》《关于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指导意见》等

有关要求，做好污染地块环境修复与开发建设衔接，保障污染地块安全再利用，提出如下指导意见。

　　一、总体要求

　　以保障污染地块安全利用为目标，按照风险可控、程序规范、时序优化、协调协同的原则，强化调查评估与规划衔接，推动修复工程

与开发建设不断融合，加强部门联动监管，统筹降低综合成本、缩短整体周期，以保障污染地块安全高效再利用助力高质量发展。

　　二、强化调查与规划用途衔接

　　（一）推动地块有序调查。对于小企业集中连片区域，可结合规划整体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对于大型污染地块，可结合地块利用

历史、布局、规划用途、开发建设时序、污染情况、水文地质条件等因素分区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二）规范已调查地块边界调整。完成调查的地块，不得随意调整地块边界。确需调整的，应当根据原地块边界及土壤、地下水污染

情况进行拆分或合并，同步按新地块边界更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并申请重新组织评审。

　　（三）强化调查结果应用。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等主管部门应当统筹考虑地块规划用途与土壤污染状况、环境风险可接受程度，合理

评估地块综合效益，确需调整相关规划的，应依法依规按程序办理。

　　三、推动建设与修复协同

　　（四）加强开发建设方案与修复方案协同。开发建设与修复工程衔接的地块，根据风险管控、修复目标，统筹考虑建设开挖深度、开

发布局及建筑物参数等编制修复方案，并依法备案。

　　（五）推动修复施工与开发建设工程合理衔接。修复工程实施阶段，可根据修复方案，将水平或垂直阻隔、土方开挖、基坑支护、止

水帷幕、地下水抽出等与风险管控或修复有关的工程，与开发建设中相关工程进行合理衔接。严格限制采用开挖面积大、基坑深度深等存

在重大安全隐患的修复方式。

　　四、保障安全利用

　　（六）加强转运污染土壤异地处置监管。地方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可根据实际情况，对转运污染土壤等提出管理要求，并

明确各方责任，建立跟踪监管机制，确保全过程风险可控。涉及异地修复的地块，原址完成污染土壤清挖转运、达到风险管控或修复目标

且具备安全利用条件的，可按规定程序申请移出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名录。

　　（七）落实再利用土壤环境管理。经异位修复达标的土壤，在确保接收地环境安全的前提下，可作为永久性道路路基等工程非表层用

土，由接收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监督管理。合理利用修复后土壤，土壤污染责任人、土地使用权人或按约定开展后期管理的单位应当明确

后期管理要求。

　　五、强化组织实施

　　（八）加强档案管理和应用。实施“环境修复+开发建设”的地块，应按照要求将土壤污染调查、风险评估、修复方案、风险管控措

施、效果评估等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材料提交相关部门。

　　（九）强化协同监管。地方生态环境、自然资源、住房城乡建设等主管部门应加强联动，依据各自职责分工实施监管，严格落实建设

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名录内地块不得作为住宅、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等法律要求，严控污染风险。

　　（十）完善标准规范。逐步开展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相关技术导则标准评估和制修订工作。鼓励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会同自然资源等主管部门结合地方管理实际，优化效果评估报告评审要点，探索制定安全利用有关管理文件。

　　（十一）鼓励探索创新。地方可根据实际需要因地制宜依法探索“环境修复+”其他模式，相关情况向生态环境部报告。

　　生态环境部

 自然资源部

　　住房城乡建设部

　　2026年1月16日

　　（此件社会公开）

　　生态环境部办公厅2026年1月20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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